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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期局】 

●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三條格式八之七（金

管證審字第 1090364819 號） 

● 發布證券交易法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3892 號) 

【臺灣證券交易所】 

●  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得接受客戶以未退還之擔保

品再申請融通並收回未償還融通款項餘額之相關說明及應行注意

事項 

【櫃檯買賣中心】 

●  訂定本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及修正相關債券櫃檯買 

  賣申請書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  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條之 6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 

  告日起實施。 

●  修正本中心「櫃檯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自即日起實施。 

【經濟部】 

●  分割新設得否排除設置特別委員會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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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土地移轉辦理現值申報後所有權人死亡，申報案件如何處理？ 

 土地所有權人已適用過土地增值稅「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優惠稅

率，於再次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時，仍可適用「一生一屋」優惠稅

率 

 擁有多處自用住宅，成年直系親屬設籍可享優惠稅率 

 當年度繼承自用住宅土地，於申請期限(9月 22日)過後如符合自

用住宅要件，仍可補辦申請當年度適用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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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新 訊 

證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1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4819號 

 

主旨：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三條格式八之七（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4819號） 

附件：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格式 8 之 7 修正總說明及格式對照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3 條格式 8 之 7 修正格式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2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3892號 

 

主旨：發布證券交易法第 15條第 2款規定之令 

依據：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證券自營商得購買下列投資標的：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私募之有價證券。 

(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私募之受益證券，或依該 

  條例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私募之資產基礎證券。 

(三)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增資發行之新股。 

(四)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初次上市（櫃）前增資發行 

  新股且採競價拍賣方式公開銷售者。 

(五)有價證券持有人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未上市 

  （櫃）之公開發行股票。 

二、證券自營商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金額及作業程序，應符合下列規定，並納入內部稽核項 

  目加強查核： 

(一)購買任一公司前點投資標的之金額不得超過資本淨值百分之五，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總 

  金額不得超過資本淨值百分之十，並應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二)購買任一公司前點投資標的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單次發行或已發行總額百分之十。 

(三)最近期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於加計購買前點投資標的金額之試算後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 

  二百。 

(四)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之決策程序，應依自行買賣有價證券之作業程序，且於事實發生日起 

  二日內，將前點投資標的內容登錄於「證券商申報單一窗口」。 

(五)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交易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章資訊公開 

  之規定者，除應經董事會通過外，並應依該準則辦理公告、申報及揭露事宜。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01023162942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7%99%BC%E8%A1%8C%E4%BA%BA%E8%B2%A1%E5%8B%99%E5%A0%B1%E5%91%8A%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6%A0%BC%E5%BC%8F8%E4%B9%8B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0%BC%E5%BC%8F%E5%B0%8D%E7%85%A7.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010231629421.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7%99%BC%E8%A1%8C%E4%BA%BA%E8%B2%A1%E5%8B%99%E5%A0%B1%E5%91%8A%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7%AC%AC23%E6%A2%9D%E6%A0%BC%E5%BC%8F8%E4%B9%8B7%E4%BF%AE%E6%AD%A3%E6%A0%BC%E5%BC%8F.pdf&flag=doc


 
4 

 

(六)購買前點投資標的不得有不合交易常規及影響財務、業務健全經營之情事。 

三、證券商同時經營自行買賣及承銷業務者，該證券自營商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為所辦理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現金發行新股對外公開發行，或有價證 

  券持有人公開招募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股票承銷案件之認股人或應募人。 

(二)不得參與所擔任推薦證券商之興櫃股票公司辦理增資發行新股為初次上市（櫃）公開銷 

  售之競價拍賣。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台財

證二字第Ｏ九一ＯＯＯ五七九Ｏ號函，依本會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Ｏ九

Ｏ三六三八九二一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台灣證券交易所 公告 

 
發文字號：臺證交字第 1090203706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9 年 10 月 28 日 

 

主旨：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得接受客戶以未退還之擔保品再申請融通並收回 

   未償還融通款項餘額之相關說明及應行注意事項，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8  月 11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90348351 號函，以及 

   109  年 10 月 15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90359329號函辦理。 

二、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得接受客戶於融通款項展延期限屆滿前，以客戶未 

  退還之擔保品再申請融通並收回未償還融通款項餘額，不以原融通期限屆滿前客戶須償 

  還融通款項為必要，且應依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109  年 10 月 19 日中證商業一字第  

  1090004863 號函修正之「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範本，增訂第十一條 

  之一借新還舊規定，並與客戶辦理換約手續。 

三、證券商接受客戶以新申請融通款項取得之資金償還原申請尚未償還之融通款項餘額，仍 

  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  年 1  月 18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40053607 號令準用 

  「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融通期限不超過六個月且僅得 

  展延二次。 

四、客戶於融通期限屆滿前，得以現有擔保品向證券商申請融通，並指定用於償還屆期之融 

  通款項，其償還不以原融通期限屆至前須償還融通款項一天以上為必要。證券商須為審 

  慎授信之考量，對於客戶融通期限屆至而有申請續借之必要時，應於審視客戶信用狀況 

  ，並以其擔保品重新計算融通額度後，評估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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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買賣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06日  

發文字號：證櫃債字第 10900649891號 

主旨：訂定本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及修正相關債券櫃檯買賣申請書如附件，並 

   自公告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第十三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 

   準則」第十七條、「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四十條、「外幣計價國際債券 

   管理規則」第四十七條、「審查有價證券上櫃作業程序」第二十八條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9年 9月 25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358598號函。 

公告事項： 

一、為利發行人申請可持續發展債券資格認可及可持續發展債券櫃檯買賣，相關申請書件得 

  自本中心櫃買市場業務宣導網站（dsp.tpex.org.tw/上櫃/興櫃公司/債券發行人專區/ 

  債券發行文件下載）下載。 

二、配合本中心可持續發展債券櫃檯買賣新制上線，發行人得自實施日起，依本中心修正 

  後之債券櫃檯買賣申請（報）書，向本中心申請債券櫃檯買賣。 

附件：  

109006498911-1.docx 

109006498911-2.doc 

109006498911-3.doc 

109006498911-4.doc 

109006498911-5.doc 

109006498911-6.doc 

109006498911-7.doc 

109006498911-8.doc 

109006498911-9.doc 

109006498911-10.doc 

109006498911-11.doc 

109006498911-12.docx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07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900651901號 

主旨：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第 3條之 6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9條規定，並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9月 29日 

   金管證發字第 1090357761號函同意備查。 

公告事項： 

為加速本國資本市場雙語化及提升國際能見度，考量上櫃公司人力與成本，依上櫃公司資本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2.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5.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6.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7.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8.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9.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10.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11.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498911-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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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外資持股比例條件，分三階段實施英文版「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股東會

年報」及「年度財務報告」之申報。 

第一階段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業於 108年及 109年實施，為規範後續之適用對象，爰修正第一項文字及增訂第二項規

定。 

附件： 109006519011-1.doc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08日  

發文字號：證櫃交字第 10900653311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櫃檯買賣有價證券開戶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9月 30日金管證券字第 1090143450號函。 

公告事項： 

配合「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中之客戶帳戶之管理作業（CA-11140）之修訂，並為

符合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62條等相關規定，爰修訂旨揭開戶契

約部分條文。 

附件： 

  109006533111-1.docx 

 

經濟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08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90370424號 

 

 分割新設得否排除設置特別委員會疑義  

  一、按本會證券期貨局 93年 8月 16日證期一字第 0930130304號函：「…參酌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對類同此種合併案件之會計處理解釋，其精神係認定類屬 

    同一集團間之組織重整，而不適用於一般合併之相關購買法或權益結合法之會計處理， 

    故僅為存續公司帳列長期投資科目與其他資產負債等科目間之調整，應無涉及換股比例 

    約定或配發股東現金或其他財產之行為，依此，委請專家對換股比例等合理性表示意見 

    似尚無實益。」；另依本會 104年 11月 17日金管證發字第 1040046153號函復經濟部 

    說明，倘母公司將其獨立營運部門分割予其 100％持有之子公司；或公司簡易合併其 

    100%投資之子公司等併購案，如屬同一集團間之組織重整，無損及母公司股東權益，其 

    設置特別委員會似尚無實益。 

  二、是以，倘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分割，被分割公司為 A公司，受讓營業之新設公司為 B 

    公司，由 A公司就分割之營業價值進行減資，並由 B公司發行新股予 A公司全體股東作 

    為對價，考量相關交易係屬組織重整，無損及 A公司原股東權益之虞，參酌前揭函釋精 

    神，得免設置特別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10月 8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370424號函）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519011-1.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10/109006533111-1.docx


 
7 

 

稅務新聞 

 
發布日期：109-10-05 

土地移轉辦理現值申報後所有權人死亡，申報案件如何處理？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表示：稽徵機關受理土地現值申報案件後，發現所有權人已經亡故，

會依所有權人死亡之時間點究竟是在申報前或申報後而有不同的處理。 

  該局進一步說明，如果所有權人於申報前已死亡，直接由稽徵機關註銷該土地現值申報

即可。如果所有權人是在申報後辦竣移轉登記前死亡，則可由全體繼承人或取得該土地之繼

承人會同買受人辦理撤銷申報。 

 

發布日期：109-10-06 

土地所有權人已適用過土地增值稅「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於再次出售自用住宅

用地時，仍可適用「一生一屋」優惠稅率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表示，依土地稅法第 34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已適用過「一生一次」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者，如符合「一生一屋」規定，於再次出售自用住宅用地

時，仍可適用土地增值稅按 10％優惠稅率課徵且不受適用 1次之限制。 

  該局特別提醒，土地增值稅「一生一屋」之適用條件：（1）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5公畝。（2）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3）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4）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 6年。（5）出售前

5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發布日期：109-10-08 

擁有多處自用住宅，成年直系親屬設籍可享優惠稅率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近來有不少民眾詢問，夫妻名下擁有兩處以上自用住宅用地，要如

何才能使所有土地都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呢？ 

該局指出，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

一處為限，倘若有第二處以上的自用住宅，民眾只要將成年的子女、父母、岳父母、祖父母

等直系親屬其中一人於該處辦妥戶籍登記，就可以同時擁有二處以上的自用住宅適用優惠稅

率。 

該局提醒您，善用成年子女等直系親屬分別設籍的要件，就可以享有合法的節稅，但是要注

意都市內土地 300平方公尺及都市外土地 700平方公尺的適用面積限制，並於每年地價稅開

徵 40日(即 9月 22日)前提出申請，核准後即可自當年開始適用。 

 

發布日期：109-10-12 

當年度繼承自用住宅土地，於申請期限(9月 22日)過後如符合自用住宅要件，仍可補辦申

請當年度適用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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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近日接到民眾來電詢問，109年繼承父親遺留原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

地價稅土地，但因工作繁忙錯過了 9月 22日地價稅申請期限，可否申請 109年適用自用住

宅優惠稅率？ 

稅務局指出，如果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應於 9月 22日前（地價稅開徵 40日前）向土地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提出申請，當年度才可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逾期申請者，應自申

請之次年開始適用。 

稅務局進一步說明，如為當年度繼承原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地價稅之土地，經查明於 9月

22日前土地所有權人已符合自用住宅要件，即本人、配偶、直系親屬已於該地辦竣戶籍登

記，且無出租或營業之自用住宅用地，以及符合土地稅法第 17條之實體要件，即使過了申

請期限，仍可補辦申請當年度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